
1 

 

 

壹、 依據 

一、 廣播電視法第10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4條第 4項：

廣播事業許可之方式、服務區域及其電臺設置之限制條件、

執照張數、受理申請之起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

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之。 

二、 行政院 106 年 3 月 6 日院臺科字第 1060163933 號函核定第

11 梯次廣播電臺釋照規劃及本會 107 年 1 月 31 日第 786 次

委員會議決議。 

貳、 申請標的 

本次申請標的為區域性調頻廣播事業執照 5 張、社區性調頻廣播

事業執照 10 張、社區性調幅廣播事業執照 1 張。各申請標的之使

用頻率、服務區域及設臺限制條件等說明如附件一。 

參、 提出申請之期間及方式 

一、 申請期間：依本會公告之受理期間。 

二、 申請方式：申請人應備齊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 13 條所

定文件，於受理申請期間內，以郵寄、快遞或親送等方式，

寄送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

號），並以郵戳或本會簽收單等文件之日期為憑。本會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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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請期間截止後統一進行審查、相關不予受理、駁回申請、

通知補正及評分等作業。 

三、 申請書表格式如附錄。 

肆、 申請案件限制 

一、 新進廣播事業： 

(一) 申請人之申請件數以一件為限，提交二件以上(含二件)

者，或二件以上(含二件)申請案被認定為同一申請人提

交者，所有申請案皆駁回申請。 

(二) 依申請案是否有其它申請案之申請人持具表決權股份

或出資額達 10%以上；申請案之董事是否有半數以上為

其他申請案之董事；申請案間具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是

否有 10%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或出資者；申請案間是否有

相同捐助人且捐助章程規定董事由該捐助人單獨或共

同選任等，為認定同一申請人之依據（詳如廣播事業設

立許可辦法第 8 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審查作業

要點附件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審查說明）。 

二、 既有廣播事業： 

(一) 既有廣播事業或認定為既有廣播事業者，原則不得提

出申請，惟承諾繳回原廣播執照與全部使用頻率，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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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途廣播電臺者，得提出申請。申請案件亦以一件

為限。 

(二) 依申請案是否由既有廣播事業持具表決權股份或出資

額達 10%以上；既有廣播事業是否有申請案之申請人持

具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 10%以上；申請案與既有廣播

事業之董事是否有半數以上相同；申請案與既有廣播事

業間具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是否有 10%以上為相同之股

東或出資者；申請案與既有廣播事業間是否有相同捐助

人且捐助章程規定董事由該捐助人單獨或共同選任等，

為認定既有廣播事業之依據（詳如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

法第 9 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審查作業要點附件

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審查說明）。 

(三) 指定用途電臺係指依第 8 梯次臺北地區客語調頻廣播

電臺、第 9 梯次及第 10 梯次指定用途電臺審議結果公

告取得籌設許可之既有廣播事業。 

伍、 申請人資格 

一、 申請人之組織型態應為依法設立或籌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

財團法人；最低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區域性廣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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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新臺幣三千萬元，社區性調頻廣播事業為新臺幣三百萬

元，社區性調幅廣播事業為新臺幣九百萬元。如下表說明： 

 

事業類型 組織型態 
最低實收資本額或 

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規定 

區域性廣播

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最低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三千萬元 

廣播事業

設立許可

辦法第 6

條第 2 款 

籌設中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新臺幣三千萬元 籌設中之       

財團法人 

社區性調頻

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最低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三百萬元 

廣播事業

設立許可

辦法第 6

條第 3 款 

籌設中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新臺幣三百萬元 籌設中之      

財團法人 

社區性調幅

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最低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九百萬元 籌設中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最低捐助財產總額

新臺幣九百萬元 籌設中之      

財團法人 

二、 申請人之股東、發起人或捐助人資格： 

(一) 股東、發起人等人員為自然人者，應符合廣播電視法、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等相關規定：如附件二。 

(二) 為法人者，應符合廣播電視法、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

法等相關規定：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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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之董事或監察人等人員(或擬任人員)之資格，如下表

說明：（詳如廣播電視法、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等相關規

定） 

 

相關事項 規定 說明 

須具本國國籍 廣播電視法第 5條

第 3 項、廣播事業

設立許可辦法第 7

條第 1 項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為

廣播事業之董事、監察人。 

政府、政黨及

相關人員之限

制 

廣播電視法第 5條

之 1 第 6 項及第 8

項、廣播電視法施

行細則 

政府、政黨、政黨黨務工作

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

擔任廣播事業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 

不得有廣播電

視事業負責人

管理規則第 3

條情事 

廣播電視事業負

責人管理規則第 3

條 

有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管

理規則第 3條各款情事之一

者，不得為廣播事業董事、

監察人、總經理、總臺長、

臺長、分臺長或與其職務相

當之人。 

陸、 申請應具備文件 

一、 申請時應具備文件包含申請書及其附件、營運計畫、審查費

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押標金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申請經

營區域性廣播事業者)及電子檔（以儲存載具儲存），儲存

載具及營運計畫裝訂紙本為 1 式各 10 份，本會並依廣播事

業設立許可辦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於截止受理後公開營

運計畫資訊摘要(申請人就應載明事項一、三、四、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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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及其細項內容所填寫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訊摘要)，

相關說明如下表： 

應具備文件 說明 

一、申請書及其附件 1. 須依本會提供電子檔之指定格式(如申請

書表格式附錄附表 1)填列後印出，並有事

業章戳及董事長、發起人代表或捐助人代

表簽章，申請書不得自行繪製。 

2. 股東或發起人股權結構圖(須填寫至自然

人為止)、依申請書附件欄所定之名冊及切

結書等文件，且須依本會提供電子檔之指

定格式(如附錄附表 2 至附表 15)填列後印

出，不得自行繪製。 

二、營運計畫 1.須依本會提供電子檔之指定格式(如附錄

附表 16 至附表 17)填列後印出，不得自行

繪製，並須裝訂紙本 1 式 10 份。 

2.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及細項內容如附件

三。 

3.營運計畫資訊摘要(申請人就應載明事項

一、三、四、六、七、八及其細項內容所

填寫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訊摘要)。 

三、審查費之匯款單

回執聯影本 

1. 以電匯方式繳交審查費，匯入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忠孝分行，帳號：185540152524，

戶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匯款時務必

填寫匯款人、申請人名稱、地址及電話。 

2. 申請經營區域性調頻廣播事業者之審查

費為新臺幣十五萬元；申請經營社區性調

頻廣播事業、社區性調幅廣播事業者為新

臺幣五萬元。 

3. 如有本會不予受理、駁回申請，或申請人

撤回申請等情形，其審查費及利息是否發

還事宜，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 15

條至第 18 條等規定辦理。 

四、押標金之匯款單

回執聯影本(申請經

營區域性廣播事業

者) 

1. 以電匯方式繳交押標金，匯入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忠孝分行，帳號：185350004011，

戶名：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401 專戶；

匯款時務必填寫匯款人、申請人名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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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備文件 說明 

址及電話。 

2. 申請經營區域性調頻廣播事業為新臺幣

五百萬元。 

3. 如有本會不予受理、駁回申請，或申請人

撤回申請等情形，其押標金及利息是否發

還事宜，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 15

條至第 18 條等規定辦理。 

五、電子檔儲存載具 電子檔儲存載具（如：光碟片、隨身碟）1

式 10 份，內容為與上述所有印出之文件一致

之 WORD 格式電子檔，且不得更動本會提供電

子檔之檔案名稱，相關佐證資料應掃描為影

像檔後貼於 WORD 檔案內，並請將該 WORD 檔

轉換為 pdf 檔案格式併同儲存於電子檔儲存

載具內。 

二、 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及細項內容：如附件三。 

三、 申請應具備文件須依本會指定格式填列。 

柒、 許可作業程序 

一、 採二階段許可作業程序。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案採先審查申

請人之申請書、營運計畫及其他資格與條件，審查合格者依

規定參加競價之方式辦理；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案採先審查

申請人之申請書、營運計畫及其他資格與條件，審查合格者

依規定參加抽籤之方式辦理。相關說明如下表： 

     事業類型 

階段 

區域性廣播事業 社區性調頻 

廣播事業 

社區性調幅 

廣播事業 

第一階段 審查(含申請書、資格條件及營運計畫等審查) 

第二階段 審 查 合 格 者 參 加  

競價 

審查合格者參加抽籤 

申請人得參與

第二階段之資

申請人須同時於第

一階段符合以下兩

申請人須同時於第一階段

符合以下兩種情形，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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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類型 

階段 

區域性廣播事業 社區性調頻 

廣播事業 

社區性調幅 

廣播事業 

格認定說明 種情形，始為第一階

段之審查合格者，取

得參與第二階段競

價之資格： 

1. 申請人符合廣播

電視法、廣播電

視法施行細則、

廣播事業設立許

可辦法及本須知

等規定。 

2. 申請人檢具之營

運計畫等文件經

審查達 85分以上

(含 85 分)。 

第一階段之審查合格者，

取得參與第二階段抽籤之

資格： 

1. 申請人符合廣播電視

法、廣播電視法施行細

則、廣播事業設立許可

辦法及本須知等規定。 

2. 申請人檢具之營運計畫

等文件經審查達 75 分

以上(含 75 分)。 

二、 許可作業流程：如附件四。競價及抽籤作業之注意事項等細

節由本會另行公告。申請人後續若取得籌設許可，須依廣播

事業設立許可辦法及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等規定辦理申請頻率核配、電臺架設許可、電臺執照及廣播

執照等事宜。 

捌、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申請案若有政府、政黨或相關事業、人員等投資、捐助或任

職等情形（廣播電視法第 5 條之 1）之處理方式： 

(一) 補正處理方式：經本會審查若申請案涉有前揭情形，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應符合廣播電視法規定）。逾期

不補正或補正後仍有前揭情形，本會依申請案不符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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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法規定，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二) 退費處理方式：本會若作成駁回申請處分，因前揭情

形已涉審查事宜，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還，押標金於

駁回申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7 日內無息發還（另社區

性廣播事業申請人不須繳納押標金，無押標金發還事

宜）。 

二、 申請人不得於申請、審查至取得籌設許可前變更營運計畫；

取得籌設許可後於籌設期間亦不宜申請核准營運計畫變更，

若有須變更事由（如電臺設置地點因用地取得困難等情形須

調整），須依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並檢具營

運計畫變更目的及說明、營運計畫變更對照表及其說明等文

件，向本會申請，且須經本會核准始得變更營運計畫，本會

審核後亦可能考量變更情節已涉申設公平性等情形而不予

核准，若有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 1 第 1 款情形，本會得廢

止籌設許可；取得廣播執照後，則依廣播電視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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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標的 

申請

標的 
廣播事業執照 使用頻率 

服務區域及設臺限

制條件 
附註 

1 區域性調頻 107.1 MHz 

1.廣播服務區：基隆、
新北（以服務基隆地

區為主）。 

2.設臺地點以下列地區

為限：基隆、新北市
金山、萬里、貢寮、

雙溪、平溪、瑞芳或
汐止之行政區域。 

1. 新設電臺（107.1MHz）
之設臺地點，應考量與臺

北漢聲電臺
（106.5MHz）、台北之音

電臺（107.7MHz）之第 3

鄰頻干擾評估關係。 

2. 新設電臺以服務基隆地
區為主，但可涵蓋臺北、

新北部分地區，且應優先
涵蓋新北市金山、萬里、

貢寮、雙溪、平溪及瑞芳
之行政區域。 

 

【限制廣播服務區涵蓋及設

置地點之考量】 

區域性調頻電臺於西部地區

之電波涵蓋半徑為 20 公
里，非正圓時最大徑向為 40

公里，為避免業者僅針對臺
北市區之人口稠密區發射，

故限制廣播服務區優先涵蓋
金山、萬里、貢寮、雙溪、

平溪、瑞芳等偏鄉地區，可
保障當地民眾收聽權益。 

 

2 區域性調頻 102.5 MHz 
廣播服務區：臺北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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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性調頻 101.1 MHz 

廣播服務區：桃園地
區。 

1. 新設電臺（101.1MHz）
之設臺地點，應考量與臺

北 ICRT 電 臺
（100.7MHz）之第 2 鄰

頻干擾評估關係，及與臺
北教育電臺（101.7MHz）

之第 3 鄰頻干擾評估關
係。 

2. 臺 北 ICRT 電 臺
（100.7MHz）電場強度

六十分貝微伏特／公尺
（60dBµV/m）涵蓋桃園

大部分地區，新設電臺如
有干擾既設電臺之虞，應

與既設電臺進行協商，並
達成協議，經主管機關專

案核准，始得設置。 

 

【資訊揭露之考量】 

因 ICRT 電臺電場強度六十

分 貝 微 伏 特 ／ 公 尺
（60dBµV/m）涵蓋桃園大部

分地區，需要將此訊息揭
露，讓新設電臺瞭解可能需

與 ICRT 電臺協商之必要。 

 

4 區域性調頻 98.7 MHz 

廣播服務區：新竹地

區。 

新設電臺（98.7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大苗栗電

臺（98.3MHz）之第2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及與新聲電臺

（99.3MHz）之第3鄰頻干擾
評估關係。 

 

5 區域性調頻 106.3 MHz 
廣播服務區：金門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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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區性調頻 96.9 MHz 

廣播服務區：基隆地
區。 

1. 新設電臺（96.9MHz）之
設臺地點，應考量與綠色

和平電臺（97.3MHz）之
第 2 鄰頻干擾評估關

係，及與臺北原住民族廣
播電臺（96.3MHz）之第

3 鄰頻干擾評估關係。 

2. 新設電臺以服務基隆地

區為主；如電波涵蓋新北
區域，以新北市金山、萬

里、貢寮、雙溪、汐止、
平溪、瑞芳之行政區域為

限。 

 

【限制廣播服務區涵蓋之考
量】 

社區性調頻電臺於西部地區
之電波涵蓋半徑為 10 公

里，非正圓時最大徑向為 20

公里，復考量基隆與台北地

區之共同生活圈，除主要服
務區外，因此其電波涵蓋範

圍放寬至鄰近新北市之金
山、萬里、貢寮、雙溪、汐

止、平溪、瑞芳等地區。至
於設臺地點，則依法規規定

辦理，不另定特別限制條件。 

7 社區性調頻 104.3 MHz 

廣播服務區：桃園地

區。 

新設電臺（104.3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正聲電臺
（104.1MHz）之第 1 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及與臺北警廣
電臺（104.9MHz）之第 3 鄰

頻干擾評估關係。 

 

8 社區性調頻 97.9 MHz 

廣播服務區：新竹地

區。 

新設電臺（97.9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 IC 之音電
臺（97.5MHz）、大苗栗電臺

（98.3MHz）之第 2 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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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區性調頻 92.1 MHz 

1. 廣播服務區：臺中
地區。 

2. 設臺地點以下列地
區為限：臺中市大

安區、大甲區、外
埔區、后里區、東

勢區、清水區、神
岡區、豐原區、石

岡區之行政區域。 

新設電臺（92.1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全球之聲

電臺（92.5MHz）之第 2 鄰
頻干擾評估關係。 

 

【限制設置地點之考量】 

依法規之同鄰頻干擾保護規

定。為避免與第一鄰頻彰化

中部調頻電臺（91.9MHz）

產生鄰頻干擾，設臺地點須

另定特別限制條件。 

10 社區性調頻 94.1 MHz 

1. 廣播服務區：南投
地區。 

2. 設臺地點以下列地
區為限：南投縣埔

里鎮、魚池鄉、水
里鄉、鹿谷鄉、竹

山鎮、仁愛鄉、信
義鄉之行政區域。 

 

【限制設置地點之考量】 

依法規之同鄰頻干擾保護規

定。為避免與第二鄰頻南投

省都電臺（93.7MHz）產生

鄰頻干擾，設臺地點須另定

特別限制條件。 

 

11 社區性調頻 88.7 MHz 
廣播服務區：彰化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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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區性調頻 106.3 MHz 

廣播服務區：雲林地
區。 

1. 新設電臺（106.3MHz）
之設臺地點，應考量與臺

中 講 客 廣 播 電 臺
（106.9MHz）、紫色姊妹

電臺（105.7MHz）之第 3

鄰頻干擾評估關係。 

2. 新設電臺以服務雲林地
區為主，如電波涵蓋嘉義

區域，以嘉義縣阿里山
鄉、梅山鄉、大林鎮、溪

口鄉、新港鄉、六腳鄉、
東石鄉之行政區域為限。 

 

【限制廣播服務區涵蓋之考

量】 

社區性調頻電臺於西部地區

之電波涵蓋半徑為 10 公
里，非正圓時最大徑向為 20

公里，復考量雲嘉地區之共
同生活圈，電波涵蓋範圍放

寬至鄰近雲林縣之嘉義縣部
分鄉鎮。至於設臺地點，則

依法規規定辦理，不另定特
別限制條件。 

13 社區性調頻 99.7 MHz 

廣播服務區：臺南地

區。 新設電臺（99.7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大眾電臺
（99.9MHz）之第 1 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及與陽光電臺
（99.1MHz）、寶島電臺

（100.3MHz）之第 3 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 

 

14 社區性調頻 99.5 MHz 

廣播服務區：屏東地

區。 新設電臺（99.5MHz）之設
臺地點，應考量與大眾電臺

（99.9MHz）、陽光電臺
（99.1MHz）之第 2 鄰頻干

擾評估關係。 

 

15 社區性調頻 90.1 MHz 
廣播服務區：連江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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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社區性調幅 1458kHz 

1. 廣播服務區：高雄
地區。 

2. 設臺地點以下列地
區為限：高雄市。 

新設電臺以服務高雄地區為

主，但可涵蓋臺南市、屏東

縣、嘉義縣之行政區域。 

 

【限制廣播服務區涵蓋及設
置地點之考量】 

1. 依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

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26 條

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規

定，小功率調幅廣播電臺

電波涵蓋範圍，其最寬徑

向長度不得超過 80 公

里，依此規定距離推算，

新設社區性調幅廣播電

臺(即小功率調幅電臺)地

點如在高雄市，其電波涵

蓋範圍尚可涵蓋臺南

市、屏東縣、嘉義縣等部

分行政區域。 

2. 新設電臺設臺地點之選

定，需符合前揭辦法第

27 條干擾保護規定，本

頻率設臺地點在高雄

市，較能符合法規干擾保

護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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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股東、發起人或捐助人之資格 

 

一、股東、發起人等人員為自然人者：(詳如廣播電視法、廣播事業設立

許可辦法等相關規定) 

相關事項 規定 說明 

須具本國國籍 廣播電視法第 5 條第 3

項、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

法第 7 條第 1 項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為廣播事業

之股東、發起人。 

政府、政黨  

相關人員   

之限制 

廣播電視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

廣播事業。 

廣播電視法第 5 條之 1 第

4 項、第 6 項及第 8 項、

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政務人員及選任

公職人員不得投資廣播事業；其配

偶、二親等血親、直系姻親投資同一

廣播事業者，其持有之股份，合計不

得逾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人

員不得擔任廣播事業之發起人。 

於本國內不得

無設籍、無住

所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2 項第 1 款 

國內無設籍、無住所者，不得為申請

經營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 

持

認

股

比

例

限

制 

股東或發

起人等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 

不得持股或認股達「本申請案申請人

（本事業）」總股數百分之十以上(含

百分之十)。 

股東或發

起人與其

血親關係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2 項第 2 款 

股東、發起人間具有配偶、直系血

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

之人，其持股或認股總數不得超過

「本事業」之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不

含百分之五十)。 

已持有其

他廣播等

事業股份

或認股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 

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

股東、發起人或認股人持股或認股達

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之十以上(含

百分之十)者，不得為「本事業」之

發起人或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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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規定 說明 

申請設立

期間因繼

承 之 股

份，超過持

認股比例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5 項 

考量申請人於申設期間若其發起人

或股東發生股份繼承問題，因係不可

抗力且依民法規定處理，然廣播事業

股權結構仍應符合規定，爰申設期間

因繼承之股份，超過上述持認股規定

比例，應於申請人申請核發廣播執照

前移轉予第三人。 

 

二 、為法人者：(詳如廣播電視法、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等相關規定) 

相關事項 規定 說明 

政府、政黨之

限制 

廣播電視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6 項 

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

廣播事業；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

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事

業；政府、政黨不得擔任廣播事業之

發起人。 

不得為外資、

須依本國法律

設立登記、國

內不得無營業

所或事務所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 

未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國內無

營業所或事務所者，不得為申請經營

廣播事業之股東、發起人。 

持

認

股

比

例

限

制 

股東或發

起人等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3 款 

不得持股或認股達「本申請案申請人

（本事業）」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含百分之五十)。 

股東或發

起人等與

其相關企

業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3 款及第

4 項 

與其相關企業不得共同持股或認股

達「本事業」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含百分之五十)。 

相關企業，指股東或發起人所擔任董

事或監察人之事業，或其投資總股數

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含百分之二十)

之事業。 

已持有其

他廣播等

事業股份

或認股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3 款及第

4 項 

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

股東、發起人或認股人持股或認股達

各「該事業」總股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含百分之五十)者，不得為「本事業」

之發起人或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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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規定 說明 

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事業之

股東、發起人或認股人與其相關企業

共同持股或認股達各「該事業」總股

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含百分之五十)

者，不得為「本事業」之發起人或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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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申請案營運計畫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應載明事項 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
為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應填列內容) 

一、總體規劃

(10 分) 

1. 設臺宗旨：條列說明設立廣播事業之目的或事業經營理念。                  

2. 目標聽眾：說明事業經營方向(如節目製作)係為吸引何族

群聽眾(如特定職業身分、性別、地理區域、年齡層、語言

或新住民族群等)。 

二、人事結構

及行政 

組織  

(10 分) 

1. 行政組織：依廣播事業之屬性說明擬設立之部門(參考廣

播電視法施行細則規定設立如節目部、工程部、管理部或

新聞部等)。 

2. 人事結構及員額編制：                                 

(1) 依營運計畫附表填列各部門員額編制情形。 

(2) 
*
說明聘請事業員工之情形(如是否聘請過去於廣播

相關事業實績良好、具得獎紀錄或相關證照等人員

為事業員工?說明事業員工專長、經歷及工作內容

等)。 

(3) 
*
薪資結構：說明人員之薪資安排情形。 

(4) 
*
其他人事規章：說明是否有其他人事規章(如晉用、

差假、獎懲、福利或陞遷等規定)。 

三、經營計畫

及營運時

程規劃  

(20 分) 

1. 經營計畫：配合市場調查結果、設臺宗旨與目標聽眾，擬

訂具定位特色之經營計畫。 

(1) 市場調查與分析：分析目前廣播市場現況，瞭解尚

未被服務之需求，以依據市場分析之結果定出事業

之定位特色或在地特色，
*
並說明如何與既有市場區

隔或競爭。 

(2) 說明經營計畫與設臺宗旨及目標聽眾需求之關聯

性。 

(3) 
*
說明是否輔以新媒體應用增加服務範圍或經濟效

益。 

2. 營運時程之規劃：說明事業設立之期程。 

(1) 預定獲籌設許可後，至取得廣播執照所需之時程等

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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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事項 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
為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應填列內容) 

(2) 
*
說明執照效期 9年內，短、中、長程預期達成設臺

宗旨及滿足目標聽眾需求之情形。 

3. 與聽眾互動之機制：說明聽眾意見反應管道、處理流程及

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之規劃。 

(1) A.說明目標聽眾之意見反應管道(如客服電話、官網

信箱或交流活動)。 

B.針對意見反應，說明標準處理流程(如權責部門、

個案回應方式或辦理時限)。 
*
C.說明如何將意見反應作為經營(如節目製作)之參

考(如對意見反應予以分類統計及分析後改善節目品

質)。 

(2) 使用無線電波頻率屬公共資源，說明規劃公共事務活

動之參與方式(如參與公益團體活動)。 

四、節目規

劃、內部

流程控管

及廣告收

費原則   

(20 分) 

1.節目規劃：依據設臺宗旨、目標聽眾及經營計畫，規劃未

來營運之節目類型及比率。 

(1) 依營運計畫附表填列執照效期前 3年規劃之各類型

節目比率(須另以每日主要時段6時至24時計算各類

型節目製播時數與比率)，並就各類型節目之設計安

排或特色，以及如何達成自製比率之規劃，具體說明。 

(2) 說明執照效期後 6年(第 4年至第 9年)節目趨勢，或

與前 3年之異同，並概述各類型節目之安排方向。 

A.節目製播 

B.節目播出語言 

C.節目類型 

D.節目來源 

(3) 說明上述各類型節目設計安排等規劃，與設臺宗旨

及服務目標聽眾需求之關聯性。 

2. 內部流程控管： 

(1) 說明節目及廣告播出之品管機制(包括編審人員編制

及審查作業流程等，含自製、外製或聯播節目)。 

(2) 針對內容品質不良、不當或違規受處罰之節目或廣

告之處理機制(如相關節目與人員之處理或其他可

行改善途徑，含自製、外製或聯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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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事項 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
為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應填列內容) 

(3) 
*
說明訂定之內部控管或自律規範，及預計執行方式

與預期成效。 

3. 廣告收費原則： 

(1) 概述廣告收費標準(如各時段之廣告價格、計算方式

或優惠折扣方式)。 

(2) 說明執照效期(9 年營運期間)內之廣告營收概況與

趨勢。  

(3) 廣告業務推展計畫：說明如何推展廣告業務，以提高

廣告營收。 

五、財務結構 

    (10 分) 

1.資本與財務計畫： 

(1) 資本：說明初期資金來源及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

總額(應達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 6條規定之最低

實收資本額或捐助財產總額)。 

(2) 財務計畫：依營運計畫附表填列執照效期前 3年各項

收入來源(如廣告收入)與各項成本及費用項目，並預

估相關收支情形。 

2.經費管控： 

(1) 說明如何處理日常會計事宜(如設有會計專職人員

或與相關事務所配合)。 

(2) 
*
說明財務稽核等內控制度。 

六、人才培訓

計畫   

(10 分) 

人才培訓計畫：配合經營計畫、節目規劃及內部流程之控管，

規劃相關人才培訓計畫。 

(1) 說明如何提供各部門員工參與適合之教育訓練規

劃。 

(2) 說明相關訓練規劃細節(如編列課程、師資、經費、

員工受訓時數、方式、頻率、出國進修計畫、新媒體

應用相關，或員工參與其他單位辦理之教育訓練)。 

(3) 
*
說明人才培訓計畫與促進製作符合設臺宗旨、服務

目標聽眾需求之節目及事業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七、設備概況

及建設計

畫     

(10 分) 

1.系統設備概況說明： 

(1) 說明設備需求與設置規劃(如電臺發射機、接地線、

天線、鐵塔、避雷針、警示燈、發射機監控、警示

系統、錄播音設備、自動播出系統之數量及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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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事項 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
為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應填列內容) 

及節目傳輸方式等；後續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時，若

設備與預定有差異，須說明理由，並仍須符合無線

廣播電視電臺工程設備技術規範等規定) 

(2) 說明設備定期維護及檢測計畫。 

2.建設計畫： 

(1) A.預定電臺設置地點。(請敘明預定設置地點，後續

於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時，請確認設置地點，若與預

定設置地點不同時，如電臺設置地點因用地取得困

難等情形須調整，請依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之 1第 2

項規定，並檢具營運計畫變更目的及說明、營運計

畫變更對照表及其說明等文件，向本會申請，且須

經本會核准始得變更營運計畫，並仍須符合公告之

核配服務區及設臺限制等規定) 

B.預估設立完成時間。 

C.預估涵蓋人口數。 

D.土地及建物使用取得方式。 

E.建設進度及安全事宜等控管機制。 

(2) A.預定錄播音室設置地點。(得提供約略設置地點) 

B.錄播音室數量。 

C.主控播音室數量。 

D.土地及建物使用取得方式。 

E.設置進度及安全事宜等控管機制。 

(3) A.預定事業營業場所設置地點。(得提供約略設置地

點) 

B.土地及建物使用取得方式。 

C.設置進度及安全事宜等控管機制。 

八、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10 分)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1) 說明配合社會趨勢或公共利益議題，辦理相關事項之

規劃(如製作性別平權、兒少保護、多元文化相關節

目，或因應高齡化、少子化、新住民等照護、關懷或

弱勢族群社會福利等相關節目規劃)。 

(2) 依廣播電視法第 7條，配合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

息及公共服務資訊播送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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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事項 應載明細項之內容 (*
為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應填列內容) 

(3) 依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申請之既有廣播事業，請

說明屆時取得經營許可後之相關原聽眾權益保護措

施(如原節目之處理及相關轉換措施之宣導)。 

(4) 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一、三、四、六、七、八(配合

社會趨勢或公共利益議題、配合天然災害、緊急事

故訊息及公共服務資訊播送等規劃及既有廣播事業

申請之維護聽眾權益配套措施)及其細項內容，以不

洩漏個人資料及營業秘密，讓聽眾了解事業經營方

針為原則，製作可供主管機關引用及公開之資訊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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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許可作業流程 

 

 

 

 

 

 

 

 

 

 

 

 

 

 

 

 

 

 

 

 

 

 

 

 

 

 

 

 

 

 

 

 

 

 

 

是 否 

否 否 

否 

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人 

否,且不得補正 

是 

有補正必要且得補正 

提出申請 

不予受理或       

駁回申請 

 符合? 

形式檢核 

審查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合格? 

中籤? 

競價 抽籤 

得標? 

駁回申請 

駁回申請 
繳納得標金(或頭期

款)及履行保證金 

是 

取得籌設許可 

是 

繳納? 

是 

補正 

駁回申請 

區域性廣播事業申請人 

否,依許可辦法§17 得補正 


